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1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局为

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在该项目管理中的主要职能是：落实退役军人

思想政治、管理保障和安置优抚等政策并监督实施，拟订退役军人

工作政策并组织实施，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

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按照《攀枝花市重点优抚对象

医疗补助办法》的规定：仁和区、米易县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县区财

政负责60%，市级财政补助40%。

3．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范围与

支持方式概况。资金管理依据《攀枝花市优抚资金管理使用办法》、

《攀枝花市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办法》的要求，根据优抚专项资

金管理规定，所有优抚资金专款专用，专户存储，专账核算。优抚

资金按照“国库统管、分账核算、直接补助、到户到人”的原则进

行管理，采用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支付，项目部门、单位无截留、挤

占和挪用情况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该项目专项资金由区财政下达



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各乡镇报来的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费发票，

由我局按照规定标准计算发放。在资金分配使用上严格按照财务管

理规定支付，支付资金通过区财政局审核，做到专款专用。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根据《攀枝花市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办法》

要求，2021年为475人次重点优抚对象报销医疗补助金，切实帮助重

点优抚对象解决治病困难。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包括目标的量化、细化情况以

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按规定要求在2021年初将支付需用资金纳

入预算并上报区财政局审批。每季度审核、发放一次，2021年4月、

7月、10月、12月向区财政申报用款计划，由区财政将需用资金下达

至财政大平台，按规定标准从大平台审核并通过一卡通发放475人次

医疗补助金共76.62万元，。

3．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行：

本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发放情况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2021年年初完成需用资金的

预算上报，区财政局2021年3月通过对预算资金的审核和审批。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2021年年初将需用资金纳入年度预算并上报区财

政局审批，3月通过预算资金的审核和审批，2021年4月、7月、10



月、12月向区财政申报用款计划，由区财政将需用资金下达至财政

大平台，通过一卡通发放补助至人。

2．资金到位：2021年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上级财政资金共

到位66.67万元，我级财政资金9.95万元为上年结余结转资金。2021

年共分4次通过大平台向区财政申报用款计划76.62万元，财政局通

过大平台将资金下达到我局。

3．资金使用：区退役军人拥军优抚股负责优抚事业专项资金发

放对象的审核工作。根据《攀枝花市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办法》

规定，2021年4月、7月、10月、12月根据各乡镇报来的重点优抚对

象医疗费发票，经审核后优抚股计算金额，经财务审核后，报局党

组会审批，最后采用直接支付方式打卡（通过“一卡通”平台进行

发放）到个人账户，保证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发放准确，共

发放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76.62万元。资金支付范围、支付标准、

支付依据等均合规合法。。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健全了财务

管理制度和财务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在工作推进中严格执行相关财

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费用支出依法依规、

专款专用，未出现资金违规使用情况。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该项目费用支出纳入区财政

预算统一管理，年初预算编制纳入单位项目费用支付，在区财政局



将项目资金调拨到位后，依据相关职能职责和工作程序，依法依规，

有序开展费用的核算和支付。

（二）项目管理情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做好项目日常工作实施和监管，提前做好项目资金预算编制。各环

节的工作程序合理合法，工作开展依法依规，项目实施公开、透明，

工作管理、费用支付与目标进度相符。一是严格把关政策底线。按

照“不突破政策界限、不激化矛盾冲突，不推卸工作责任、不把矛

盾往上级交”的原则，耐心做好政策解释，努力化解矛盾，将事态

控制在本级。二是建立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一站式”服务制度。

我区在仁和医院、大田卫生院、啊喇卫生院等三所卫生医疗机构开

展了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一站式”服务，进一步减轻了重点优

抚对象看病的经济压力。

（三）项目监管情况：项目实施过程中，综合股、优抚股负责

人和分管领导加强对项目费用支付预算、责任落实及工作督导，业

务股室根据各乡镇报来的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费发票，经审核后无误

后，制定发放表，上党组会研究决定发放，在资金到位后严格做好

费用支付和项目监管。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2021年共发放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475

人次，共计 76.62万元，通过一卡通发放到人。



（二）项目效益情况：通过发放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确保

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费及时兑现，解决医疗困难问题，维护社会

稳定。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的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部门预算项目

支出决策合理、工作保障到位、工作措施有力，项目在推进中与工

作目标相符。结合对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三个方面对项

目进行总体评价，我局对该项目年度预算支出绩效评价评分为95分。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攀枝花市仁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1年 4月 28日


